经济学院2010年本校免试研究生
录取方法与时间安排
一、总分计算方法

总分＝本科学业成绩＋科研成果＋复试成绩 
其中

本科学业成绩满分55分，科研成果满分10分，复试成绩满分35分；
     复试成绩＝（概率统计笔试成绩×20%

                ＋专业笔试成绩×40%

                ＋专业面试成绩×40%）×35%
二、录取名额

录取名额分配原则：适应学院学科发展的需要，向重点学科倾斜；同时考虑本科各专业的人数比例及2009年硕士生各专业录取人数比例。录取名额分配如下： 
	　专业
	本院
	竺院

	
	校内录取
	向外校推荐
	校内录取
	向外校推荐

	金融
	4
	7
	4
	7

	国贸
	3
	4
	2
	2

	财政
	2
	1
	0
	1

	西经
	2
	2
	2
	2

	政经
	1
	1
	2
	1

	其它
	1
	2
	1
	1

	合计
	13
	17
	11
	14


（志愿以6号报到时填写的为准）
三、录取方法
1. 金融学、国际贸易学、西方经济学、政治经济学、财政学5个专业，各自按其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；不能被第1志愿录取的，总分降3分后参加第2志愿的择优录取。

2. 除上述5个专业之外的其它专业，比较这些专业全部考生（包括第2志愿是这些专业、但未被第1志愿录取的考生，其总分降3分）的总分，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，录取专业为其第1志愿专业（降分者为第2志愿专业）。
四、时间安排
1. 10月6号报到，地点：玉泉校区经济学院楼308室。填写专业志愿、提交一篇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（如课程论文）或研究计划的打印件和电子文档，以及在面试时用的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（如课程论文）或研究计划的PPT。

2. 10月7号，笔试（考场安排报到时通知，考试时必须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以备查验，须提前10分钟进考场）。
8：30～9：30    概率统计笔试。
9：45～11：45   专业笔试。
3. 10月8号

9：00  开始面试，地点：报到时通知。轮到面试而未及时到场者，取消复试资格。
4. 10月10号

公布拟录取、推荐名单。

5. 10月10号～10月13号

拟录取考生选导。无导师愿意指导的，不予录取。
五、本方法由经济学院研究生科负责解释，咨询电话：0571-87951474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.9.30
